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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

我国中西部地区新农合门诊统筹实施方案分析

郝　潇　袁兆康
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０６

【摘　要】随着新农合的发展，我国中西部地区逐步开展了门诊统筹试点工作，原本的家庭账户不再使用。
本文通过研究中西部共１８个地区实施的门诊统筹的实施方案，分别从筹资、补偿、管理、监督四个方面对方案
进行统计分析，了解目前我国中西部实施门诊统筹地区的筹资水平、补偿比例、费用限额、监管手段等多个指

标，并提出目前中西部地区实施门诊统筹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其相应对策，为今后门诊统筹的政策制定和新农

合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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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新农合门诊统筹制度是新农合以大病统筹
为主，兼顾公平性质的体现。由于门诊统筹模式对

管理能力和管理成本要求较高，目前这种模式主要

集中在我国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１］。但为了提高农

民互助共济的意识，鼓励及时就医，引导合理医疗，

避免小病拖大病的问题，同时为提高参合农民的受

益面，巩固新农合制度建设成效，我国中西部经济欠

发达地区正在逐步推进门诊统筹试点工作。

本文通过网络搜集了安徽、湖北、江西、重庆、云

南、贵州、吉林 ７个中西部省（市）地区共 １８个县
（市）的２００８年门诊统筹实施方案，从筹资、补偿、管
理、监督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了解我国中西部地区新

农合门诊统筹补偿方案的现况。

１筹资方案

２００８年中西部地区新农合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
１００元，其中国家财政补助４０元，地方财政补助４０
元，农民个人缴费２０元。门诊统筹基金从整个新农
合统筹基金中提取，不需另外筹集。

表１　７省（市）门诊统筹筹资水平

总筹资额

（元／人·年）
门诊筹资额

（元／人·年）
筹资比例

（％）

最高值 １００ ３６ ４０

最低值 ９０ １７ １８

平均值 ９７ ２２ ２４

由表１得知，１８个门诊统筹筹资方案中，门诊筹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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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额最高为每人每年３６元，最低为每人每年１７元，
平均每人每年筹资额为２２元。门诊统筹基金占新农
合总基金比例最高４０％，最低１８％，平均比例为２４％。

２补偿标准

２．１补偿比例
２．１．１按各级医疗机构划分
分级按比例报销的目的在于鼓励农民就近看

病，引导农民向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就医。１８个门诊
统筹实施方案在补偿比的设置上大致分成三种方

式。第一，村级补偿比最高，逐级降低；第二，乡村两

级制定统一的补偿比；第三，湖北省公安县采取了补

偿比乡级高于村级的方式（表２）。公安县是最早实
行门诊统筹的地区之一，制定门诊补偿比时主要根

据乡级平均门诊费用普遍高于村级的状况，设置了

较高的乡级补偿比用来补偿较高的乡级门诊费用。

其主要目的是使乡、村两级门诊费用能得到相同比

例的减少。

２．１．２按服务项目划分
在１８个方案中，仅有安徽省宁国市在《宁国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统筹补偿管理办法》中对各

级医疗机构门诊医疗费用的药品、检查、诊疗费用的

补偿比例分别作出了规定，并对定点医疗机构是否

使用计算机管理也有不同的规定（表３）。实施门诊
统筹以后，门诊补偿工作量较之家庭账户会逐步增

大，使用计算机的医疗机构更有利于合管办的监督

管理，但鉴于我国中西部地区部分乡、村医疗机构的

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全面实行计算机管理尚需时日。

表２　按各级医疗机构设置的补偿比例情况

设置方式 实施地区数（个）
村级补偿比（％）

最高 最低 平均

乡级补偿比（％）
最高 最低 平均

村级比例高于乡级 ７ ４０ ２５ ３１．４ ３５ ２０ ２５０

乡、村两级相同 １０ ６０ １５ ３４．７ ６０ １５ ３４．７

乡级比例高于村级 １ ２５ ２５ ２５．０ ３０ ３０ ３００

表３　安徽省宁国市各级医疗机构门诊统筹补偿比

各级医疗机构
补偿比例（％）

药品 检查 诊疗

市内二级医院 １０ １５ ２０

使用网络化计算机收费的村、乡两级定点医疗机构 １５ ３０ ５０

未使用网络化计算机收费的村、乡定点医疗机构 １５ １５ １５

２２封顶额
２２１单日次封顶额
为保证门诊补偿比例，应限制定点医疗机构的

次均门诊费用，引导医疗机构“因病施治，合理检查、

合理用药”。１８个方案中有８个方案明确规定了单
日次封顶额。其中村级单日次门诊补偿封顶额最

低，平均为 ７元；乡级单日次封顶额比村级略高一
些，平均８元；只有３个地区将县级医疗机构纳入门
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中，单日次平均封顶额 １０６７
元（表４）。设置单日次封顶为基金安全提供保障，在
一定程度上约束医生和病人，控制乱开药、乱用药的

情况。

２．２．２年封顶
有１１个方案限定了参合农民每人每年的最高

补偿金额。其中贵州省丹寨县的年封顶额最高，每

人每年４００元［２］；云南省开远市规定每人每年门诊

减免报销封顶线为６０元［３］；１１个地区的平均年封顶
额为每人每年１４７７８元。

表４　各级定点医疗机构门诊补偿单日次封顶额情况

县级 乡级 村级

实施地区数（个） ３ ８ ８

最高额（元） １２ １２ ９

最低额（元） １０ ５ ５

平均额（元） １０．６７ ８ ７

２．２．３以家庭为单位的户封顶
３个方案明确规定了户封顶。安徽省临泉县规

定每户每年最高补偿金额 ＝家庭缴费总额 ×２［４］；安
徽省南陵县规定每户每年最高可得到２０００元的门
诊费用补偿［５］；重庆市黔江区规定每户每年最高补

偿金额根据家庭人口核算，多人口家庭每户每年最

高补偿金额 ＝家庭人口数 ×４０，而一人家庭每年最
高补偿金额为６０元［６］。以户为单位设置年封顶，家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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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之间可以相互使用，既保证了门诊基金安全，

又有益于提高农民受益面。

２３关于门诊中医药费用的补偿方案
１８个方案中有４个在门诊处方中关于中医药的

费用补偿做了特殊规定。湖北省武穴市在方案中规

定“中药补偿比例提高５％；卫生院中医科中药处方
率不得低于３０％，有中医的卫生室中药处方率不得
低于２０％。”安徽省宁国市、临泉县、南陵县的方案中
都对纯中药门诊处方补偿额增加２元。

鼓励使用中医药，有助于充分发挥中医药“简、

便、廉、验”在新农合中的作用，形成新农合制度与中

医药事业协调发展的局面［７］。

３门诊统筹的管理

３．１管理体制
３．１．１县办县管
门诊基金统筹原则上应以县（市、区）为统筹单

位，门诊统筹资金由县级经办机构统一管理。乡、村

两级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医疗补偿费用统一由县级经

办机构定期向定点医疗机构核拨。安徽、吉林、江西

三个省的９个县（市、区）采取这样的管理体制。
３．１．２县办乡管（县级统筹、乡镇协管）
为调动各乡镇控制门诊费用的积极性，云南省、

贵州省、湖北省和重庆市共计９个县（市、区）门诊统
筹采取了县级统筹、乡镇门诊补偿基金限额管理的

办法。这种管理体制中县级经办机构主要是对方案

制订，基金使用等方面进行指导，具体的实质性监管

工作重点在乡镇。

３．２基金风险管理
３．２．１门诊专用风险金
门诊统筹充分释放了参合农民基本医疗需求，

就诊次数明显增多，门诊基金风险加大，同时不断增

长的物价水平和医疗成本也增加了基金透支的风

险。为有效防范风险，在门诊统筹金中应提取一定

比例的门诊专用风险基金。１８个方案中有５个统筹
方案是在门诊统筹金中提取了一定比例的门诊专用

风险金。其中安徽省宁国市风险金提取比例最高

（１５％），湖北省公安县最低（３％），５个地区平均风
险金提取比例为７６％。
３．２．２门诊基金风险共担机制
除提取门诊专门风险金外，建立风险共担机制

也是为防范门诊基金风险采取的较多的方式。１８个
方案中有７个方案三种类型的门诊基金风险共担机
制类型。第一，乡村两级定点医疗机构风险共担机

制。包括吉林省镇赉县、东丰县、前郭县，重庆市长

寿区、丰都县；第二，超支部分由当地财政分担６０％，
定点机构分担４０％。包括云南省开远市；第三，按定
点医疗机构门诊统筹补偿金额占乡镇门诊统筹资金

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包括重庆市黔江区。

３．３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
３．３．１门诊费用控制
门诊费用控制分为门诊次均医药费控制和门诊

次均处方额控制，即除挂号费和出诊费外，乡、村两

级门诊每人每次费用不得超过一定的金额，超出限

额部分由就诊医疗机构承担。有１３个方案对门诊
费用控制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有７个方案限制
了门诊次均医药费，乡级次均医药费用平均限额为

３６４元；村级次均医药费用平均限额为２５４元。另
有６个方案限制了门诊次均处方额，经统计得出乡
级次均处方额平均为３０５元，村级次均处方额平均
为２２元（表５）。

通过控制门诊费用，防止分解收费和大处方，能

在一定程度上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进行

监督约束。

３．３．２门诊药品管理
遏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增长，保证药品质量，降

低药品价格是门诊统筹发展的关键因素。１８个方案
中关于门诊用药的管理措施主要集中在药品的供应

表５　门诊费用控制管理的次均限额

各级医疗机构

门诊次均医药费

实施地区

数（个）
平均值（元） 最高值（元） 最低值（元）

门诊次均处方额

实施地区

数（个）
平均值（元） 最高值（元） 最低值（元）

县级 ２ ６００ ７０ ５０ ２ ３７．５ ４０ ３５

乡级 ７ ３６．４ ５０ ２５ ６ ３０．５ ４０ １８

村级 ７ ２５．４ ４０ １５ ６ ２２０ ３０ １２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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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上。其中有 ６个方案明确规定药品统一供
应；６个方案规定了目录内用药费用；７个方案中对
门诊处方用药量做出了明确规定。

药品供应上，村卫生室的药品必须由镇卫生院

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管理；在药品使用上，要按

国家要求，严格控制药品加成率（西药不得超过

１５％，中成药不得超过 １６％，中药饮片不得超过
３０％），并制定统一的《合作医疗门诊常用药品目
录》，限定每个处方中目录内用药费用（乡镇卫生院

目录内用药费用必须达到９５％，村级定点医疗机构
必须达到１００％）以及处方用药量。
３．３．３关于定点医疗机构的其他管理措施
１８个方案对于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措施各有不

同。其中有６个方案对乡村一体化管理提出要求；
江西省新建县、遂川县的方案中明确了协议管理；安

徽省临泉县和湖北省五峰县的方案提到了转诊管

理；湖北省五峰县和吉林省镇赉县的方案对没获得

医疗费用补偿的参合农民一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

３．４补偿结算管理
３．４．１门诊补偿资料管理
在１８个方案中有１１个方案建立了门诊补偿资

料管理机制。门诊定点医疗机构须使用卫生行政部

门统一制作的门诊登记本、门诊补偿登记表、合作医

疗门诊专用双联处方和专用三联收据（或发票）。得

到补偿的门诊患者在门诊补偿登记表或专用处方上

签名，并留下住址和联系电话号码。乡镇农医所建

立门诊医疗基金补偿台账，实行计算机管理，审核合

作医疗门诊医疗费用补偿情况，做到门诊医疗费补

偿登记表、合作医疗证、处方、门诊医疗基金补偿台

账四相符。资金回复程序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图１
和图２）

只有明确完善的门诊补偿资料管理机制，定点

医疗机构的补偿款回付工作才能正常有序进行，县

农医局、乡农医所的监管工作才有据可依、有章

可循。

图１　资金回复程序（１）

图２　资金回复程序（２）

３．４．２信息化管理
１８个方案中，有７个方案中对于信息化管理提

出明确要求。实施门诊统筹大大增加了经办人员的

补偿审核结算工作量，对资料进行计算机管理，搭建

信息化管理平台，是门诊统筹工作实施的必然要求。

４门诊统筹的监督机制

监督工作是门诊统筹的重点和难点，中西部地

区需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完善制度，

健全机制，落实责任，调动定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积极性，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完善民主监督，保障门

诊统筹的健康发展。１８个方案中对于门诊统筹的监
督主要有以下５种手段。

４．１逐级监督的费用三级审核制
费用三级审核制是指：县农医局对乡镇门诊统

筹实行监督和指导，乡镇农医所对乡镇定点医疗机

构和村卫生室进行监督和指导，分别对供需双方的

医疗行为和就医行为实施监督、控制和管理。１８个
方案中有４个方案提出这种费用逐级监督机制。

４．２现场监督
门诊统筹强化了乡镇经办机构的责任和风险，

一定程度上促使经办机构主动参与新农合监管，并

自觉约束自身服务行为，规范门诊诊疗过程。共有８
个方案规定了经办机构要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处方和

补偿信息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并走访获补偿农

民核对信息。

４．３公开公示制
１８个方案中共有 ８个方案明确规定公开公示

制。公开公示制是指将新农合基本用药目录及常用

药品价格、门诊补偿标准、门诊医疗服务项目限额标

准以及门诊补偿情况等信息上墙公开公式，有助于

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４．４举报投诉制度
６个方案中提出：乡镇农医所和县农医局对外公

布投诉电话，对投诉事项要及时予以调查、处理和回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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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举报事项一经查实，对违规定点医疗机构要处

以一定金额的罚款；对举报人给予相应金额的奖励。

４．５违规处罚制度
对医疗机构在提供医疗服务和补偿过程中发生

超标收费、套取基金、处方额超控、分解处方等违规

行为，给予不同程度的经济处罚，直至取消定点资

格。共有８个方案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５中西部地区门诊统筹工作的困难及对策

５．１日常监管工作量大，亟待加强经办机构管理能力
建设

实行门诊统筹后，拉动了农民的门诊需求，引导

农民有病早治。随着门诊就诊与补偿人次增多，大

大增加了经办人员的工作强度和难度。中西部地区

的部分乡镇农医所仍然采取手工操作，手段落后，管

理混乱，经办人员配备不足，缺少充足的工作经费。

因此应在中西部地区落实人员编制，加强新农

合领导干部、管理人员、经办人员和定点医疗机构人

员培训，提高政策执行能力和新农合业务管理技能；

加快新农合信息化建设，提高监管的科学性和及

时性。

５．２村医需先垫付后报帐，垫付资金周转周期有待
加快

由于村级定点医疗机构实行的是门诊医药费用

报销核销制，村定点医疗机构向上级经办机构申请

回付垫付的门诊统筹补偿款时，需要一定的审核下

拨周期。假设一个村医平均服务１０００人口，以两周
门诊就诊率为１０％，在村级就诊的比例为６５％计，次
均门诊报销费用为８元，村医每月需要垫付的周转
金为１０００×１０％ ×２×６５％ ×８＝１０４０（元）。若这
笔资金不能得到及时的报销，会严重影响到村医工

作积极性和村卫生所的正常经营，影响农民就近看

病。因此在实际审核拨付资金过程中，应提高工作

效率，对村级定点医疗机构的申报资料审核无误后，

资金应及时下拨，并对此项工作进行监督。

５．３部分地区宣传工作不到位，农民尚未真正了解门
诊统筹

部分地区从家庭账户模式转成门诊统筹模式的

过程中，由于基层卫生行政部门对于宣传工作缺乏

足够的认识，对于门诊统筹政策的宣传普及工作没

有到位，导致绝大部分参合农民没有意识到门诊统

筹与家庭账户的根本区别以及门诊统筹给农民带来

的方便和好处，门诊统筹的补偿工作没有充分展开。

若要门诊统筹工作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持续发展，离

不开基层干部的广泛宣传。

５．４刺激农民对于门诊服务的利用，门诊基金透支风
险增大

随着中西部地区门诊统筹工作的开展，农民逐

步意识到门诊统筹给自身带来的方便和好处，门诊

利用率将不断提高，在门诊统筹基金有限的情况下，

基金运行存在很大的风险。此外，由于参合农民的

“报销心理”，医生还容易发生诱导需求，不利于门诊

统筹工作的良性运行。因此要进行定期现场检查监

督和不定期的重点抽查，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合理

检查、合理用药的监督，落实工作责任，规范医疗服

务行为，严肃查处违反新农合有关规定的单位及个

人，保障中西部地区新农合门诊统筹制度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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